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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77 農產品(統營)條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詳題  30/06/1997 
 

本條例旨在就改進農業、銷售農產品、鼓勵合作市場及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由1969年第18號第2條修訂) 

 

[1952年5月2日] 

(本為1952年第11號) 

 

條： 1 簡稱  30/06/1997 
 

本條例可引稱為《農產品(統營)條例》。 

 

條： 2 釋義  30/06/1997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生產人”(producer) 就任何產品而言，指生產農產品的人以及僱用該類人的任何人； 

“市場經理”(market manager) 指處長根據第3(2)條委任為蔬菜批發市場經理的人；  (由1973年第51號

第2條增補) 

“受託人”(trustee) 指作為基金受託人的處長；  (由1978年第13號第2條增補) 

“委員會”(Committee) 指由第9F條設立的農產品獎學基金顧問委員會；  (由1978年第13號第2條增補) 

“受規管產品”(regulated product) 指任何在銷售方面受本條例規管的產品，不論其是否在香港生產； 

“高級經理”(senior manager) 指處長根據第3(2)條委任為高級經理的人；  (由1973年第51號第2條增

補) 

“基金”(fund) 指由第9A條設立的農產品獎學基金；  (由1978年第13號第2條增補) 

“處長”(Director) 指獲委任為統營處處長的人員； 

“農產品”(agricultural product) 包括任何農業產品或園藝產品、完全或部分以該等產品製成或自其派

生而成的任何食品或飲品，以及羊毛和動物皮；  [比照 1931 c. 42 s. 18 U.K.] 

“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 指各獲委任組成統營顧問委員會的人。 

 

條： 3 統營處處長、市場經理及高級經理的委任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行政長官可以指明姓名或指明特定職位的方式委任一名人員為統營處處長。  (由1999年第65

號第3條修訂) 

(2) 處長可委任任何人為蔬菜批發市場的經理，亦可委任任何人為高級經理。 

(由1973年第51號第3條修訂) 

 

條： 4 處長的印章、職銜及作為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附註： 

有關《立法會決議》(2007年第130號法律公告)所作之修訂的保留及過渡性條文，見載於該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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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段。 

 

(1) 處長稱為統營處處長，而就所有目的而言，處長均可被稱為統營處處長。  (由1957年第18號

附表3修訂) 

(2) 處長須置有一個獲正式認知與司法認知的正式印章；蓋章須由處長或獲處長授權為此而代

簽的人加簽以示真確。 

(3) 就財產的取得和持有而言，當其時的處長即為單一法團，而所有歸屬處長的財產，均須在

符合第9A及9B條的規定下，以信託方式代政府持有以履行處長職務。  (由1978年第13號第3條修訂) 

(4) 任何人一經委任為處長，則在其前任者停任該職時，歸屬該前任者的一切契據、合約、債

券、證券或據法權產的利益，均須憑藉該人的委任而轉讓予並歸屬於獲如此委任的人，且其作用亦

須惠及該人，方式猶如立約者是該人而非其前任者一樣，亦猶如在一切該等契據、合約、債券或證

券上所載者是該人的姓名而非其前任者的姓名一樣。  (由1962年第35號第2條修訂) 

(5) 於本條例生效日期前，由立約當時已在行使職能類似處長職能的人或其代表所訂立的合

約，須當作已由處長合法訂立，而就第(4)款而言，該合約須當作已由處長的前任者訂立。 

(6) 如有關在以往任何時間或現在何人是處長的問題出現，或有關於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某人

是否已在行使職能類似處長職能的問題出現，則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簽署的證明書，就所有目的而

言，即為以往或現在何人是處長，或某人是否已在行使該等職能的確證。  (由1978年第265號法律公

告修訂；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由1999年第78號第7條修訂；由2002年第106號法律公告修

訂；由2007年第130號法律公告修訂) 

[比照 1919 c. 21 s. 7 U.K.] 

 

條： 5 取得和處置財產的權力  30/06/1997 
 

(1) 處長以其法團身分，有權取得、承租、購買、接受、持有和享用任何性質或類別和位於任

何地點的土地、建築物、宅院或物業單位，並有權購買、取得和管有任何性質及類別的貨品及實

產。 

(2) 處長以其法團身分，亦有權藉蓋有其印章的契據，將當其時歸屬或屬於處長的土地、建築

物、宅院或其他貨品及實產批出、出售、轉易、轉讓、退回、交換、分劃、交出、批租、再轉讓、

移轉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條： 5A 處長須在符合行政長官的指示下行事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行政長官可在處長或代處長行事的人根據本條例行使或執行權力、職能或職責方面，概括

地或就特定個案，發出其認為適當的指示。 

(2) 處長或代處長行事的人，在根據本條例行使或執行權力、職能或職責時，須遵從行政長官

根據第(1)款發出的指示。 

(由1973年第51號第4條增補。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條： 6 統營顧問委員會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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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現設立統營顧問委員會，該顧問委員會是一個諮詢團體，就行政長官或處長向其轉介的事

宜，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  (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2) 顧問委員會由處長以及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委任的其他成員組成。  (由1962年第35號第3條

修訂；由1973年第51號第5條修訂；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3) 處長為顧問委員會的當然主席，但如他在任何會議中缺席，則出席的成員須委任顧問委員

會的任何其他成員為主席。 

(4) 凡獲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其任期為1年，並可由行政長官酌情不時再獲委任。  (由1962年

第35號第3條修訂；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5) 顧問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成員3名。 

(6) 處長須委任一名公職人員為顧問委員會秘書。  (由1973年第51號第5條代替) 

 

條： 7 借款的權力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為施行本條例，處長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可以其認為合宜的方式並在其認為合宜的

保證下借款。 

(由1962年第35號第4條代替。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條： 8 財務管制及投資 L.N. 362 of 1997;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處長每年須擬備下年度的收支預算，並將該收支預算呈交行政長官批准；處長除非獲行政

長官事先批准，否則不得招致超出行政長官批准的預算中指明款額的開支：  (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

修訂) 

但本款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阻止處長在周年預算有待批准期間，招致和撥款支付合理的日常

開支。 

(2) 處長收到的所有款項，包括借款，均須予入帳，並須由處長為施行本條例而加以管理；經

如此入帳的款項，可由處長在香港投資於財政司司長為此而不時認可的證券上，或由處長在香港按

照財政司司長為此而不時認可的方式作存款。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由1962年第35號第4條增補) 

 

條： 9 帳目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處長須安排為一切交易備存妥善的帳目，並須安排為每段截至每年3月31日為止的12個月期

間，擬備基金帳目報表；該報表須包括收支結算表及資產負債表，並須由處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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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帳目及經簽署的帳目報表，須由行政長官不時委任的核數師審計，而核數師則須核證

該報表，並附加其認為適合的報告(如有的話)予以規限。 

(3) 經簽署和審計的帳目報表一份，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如有的話)，以及處長就經審計的帳目所

涵蓋期間內的基金管理作出的報告，須在上述期間終結後的第一個10月31日或之前提交立法會省

覽，或在行政長官運用其絕對酌情決定權容許的較後日期或之前盡快提交立法會省覽。  (由1978年

第13號第4條修訂) 

(由1962年第35號第4條增補。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條： 9A 基金的設立和歸屬  30/06/1997 
 

(1) 現設立一項名為農產品獎學基金的信託基金；該項基金歸屬於作為受託人的處長。 

(2) 受託人須在符合本條以及第9B、9C、9D及9E條所載條文的規定下，以本條以及第9B、9C、

9D及9E條所載的信託方式持有基金。 

(3) 基金由以下各項集成─ 

(a) $1000000，該筆款項須由處長為此而從其根據本條例收到的款項中撥出；及 

(b) 以下的其他款項及資產─ 

(i) 由他人捐贈、認捐或遺贈予受託人而獲受託人接受的款項及資產；或 

(ii) 受託人以其他方式取得的款項及資產。 

(由1978年第13號第5條增補) 

 

條： 9B 基金的目的  30/06/1997 
 

受託人須為以下目的運用基金─ 

(a) 為教育和培訓在香港從事農業及農產品銷售業的人以及其家屬和受養人而提供獎學

金、資助金及貸款；及 

(b) 為教育和培訓有意在香港投身農業及農產品銷售業的人而提供獎學金、資助金及貸

款。 

(由1978年第13號第5條增補) 

 

條： 9C 管理基金的費用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管理基金的費用，以及委員會根據本部履行其職能所招致的費用，須從處長根據本條例收

到的款項中並非基金的部分撥款支付，但根據第9E條支付的審計費則須從基金撥付。 

(2) 財政司司長可指示從基金的收入中撥付一筆款額由他釐定的監管年費，並將該監管年費撥

入香港政府一般收入內。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由1978年第13號第5條增補) 

 

條： 9D 投資 L.N. 362 of 1999 01/07/1997 
 

受託人可將基金的任何款項投資在任何類別的投資項目上，不論該等投資項目是否獲准供信託

基金投資；但如該等投資項目沒有如此獲准，則須獲得財政司司長的事先批准。 

(由1978年第13號第5條增補。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第 277 章 - 農產品(統營)條例 5

條： 9E 帳目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受託人須安排為一切交易備存妥善的帳目，並須安排為每段截至每年3月31日為止的12個月

期間，擬備基金帳目報表；該報表須包括收支結算表及資產負債表，並須由受託人簽署。 

(2) 上述帳目及經簽署的帳目報表，須由行政長官不時委任的核數師審計，而核數師則須核證

該報表，並以其認為適合的報告(如有的話)加以規限。 

(3) 經簽署和審計的帳目報表一份，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如有的話)，以及受託人就經審計的帳目

所涵蓋期間內的基金管理作出的報告，須在上述期間終結後的第一個10月31日或之前提交立法會省

覽，或在行政長官運用其酌情決定權容許的較後日期或之前盡快提交立法會省覽。 

(由1978年第13號第5條增補。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條： 9F 委員會的設立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現設立一個名為農產品獎學基金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會。 

(2) 委員會須就一切涉及基金管理及有關達致基金目的事宜，向受託人提供意見。 

(3) 委員會由以下的人組成─ 

(a) 受託人； 

(b) 其他成員3名，由統營顧問委員會每年從其成員中選出； 

(c) 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公職人員及社會人士各2名。  (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4) 受託人為委員會的當然主席，但如他在任何會議中缺席，則出席的成員須委任委員會的任

何其他成員為主席。 

(5) 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成員4名。 

(6) 受託人須委任一名公職人員為委員會秘書。 

(7) 委員會可規管其本身的程序。 

(由1978年第13號第5條增補) 

 

條： 10 規例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以─  (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a) 賦權處長買入農產品，並將其出售、分級、包裝、貯存、改裝以供出售、加工、投

保、宣傳和輸送； 

(b) 規定農產品生產人出售訂明的農產品，或屬於訂明種類、品種或等級的農產品，只可

在特定地點並只可向處長或透過處長的代理出售；並使處長能為此而設立市場及收集

站和規管其運作；  (由1962年第35號第5條修訂) 

(c) 對將農產品卸在陸上和輸送，以及對將該等農產品輸入香港加以管制； 

(d) 賦權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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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供他認為對改進農業或改進農產品的銷售有需要或適宜的服務； 

(ii) 從事可改進或有助改進農業的活動；  (由1969年第18號第3條代替) 

(e) 使處長能就其代理人所收到以供處置的農產品預付款項，並為該業務的目的而貸款予

生產人； 

(f) 賦權處長運用他所控制的款項以改進農業(包括農產品的銷售水準)，鼓勵農業合作，並

且為從事農業及農產品銷售的人以及其家屬和受養人提供教育、保健及福利；  (由1962

年第35號第5條修訂；由1969年第18號第3條修訂；由1978年第13號第6條修訂) 

(g) 概括而言，就處長所控制的款項在不抵觸本條例條文的情況下所能作的用途，作出規

定； 

(h) 規定生產人以及向處長或透過處長的代理購買農產品的人，向處長提供處長認為有需

要且與本條例規管的產品有關的預算、報表或其他資料； 

(i) 訂明在根據有關規例批出許可證時或為該等許可證續期時須向處長繳付的費用；  (由

1969年第18號第3條代替) 

(j) 就因運進蔬菜批發市場的蔬菜而須向處長繳付的佣金訂定條文，而佣金為按該等蔬菜

買價以一個百分率計算的款額，或按該等蔬菜的重量而徵收的費用；並賦權處長經諮

詢顧問委員會後─ 

(i) 宣布就任何蔬菜及任何蔬菜批發市場而言，所徵收的佣金即為以該百分率計算的

款額或即為該費用；及 

(ii) 訂明該百分率及費用；  (由1969年第18號第3條代替) 

(k) 訂明格式；  (由1969年第18號第3條增補) 

(l) 賦權處長與其他人合作處理憑藉本條處長獲賦權處理的事情，或授權其他人處理該等

事情； 

(m) 管理和控制處長設立的市場，以及市場內的人的行為；  (由1969年第18號第3條增補) 

(n) 概括而言，施行本條例及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的條文。 

(2) 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可規定，違反該等規例乃屬犯罪，且任何人如犯此罪，一經循簡易

程序定罪，可處罰款$2000及監禁1年。該等規例亦可規定，對於農產品是否供出售(不論是否批發出

售)，或農產品是以零售方式購買或在批發市場購買，被控人須負舉證責任。 

 

條： 11 搜查、檢取和逮捕的權力  30/06/1997 
 

(1) 處長、警務人員或獲處長為此概括地或就特定個案以書面授權的高級經理或市場經理，如

有理由相信已有違反本條例的罪行發生，則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亦可─  (由1973年第51號第6條修訂) 

(a) 截停、登上和搜查他有理由相信與該罪行的發生相關而曾使用或正使用的船隻或車

輛； 

(b) 檢取和扣留他有理由相信與該罪行的發生有關的受規管產品(及其盛器)；亦可為作出該

項檢取而要求當其時掌管輸送該等產品的船隻或車輛(如有的話)的人，將該船隻或車輛

駛往在有關情況下合宜的港口、市場或警署，並可將該船隻或車輛扣留於該處，直至

他得以安排將檢取的物品移離該船隻或車輛時為止； 

(c) 將他有理由相信犯了該罪行的人逮捕，並隨即將該人或安排將該人帶往警署。 

(2) 每當受規管產品可根據本條例予以檢取，則看似載有關於該等產品的證據的簿冊或文件亦

可予以檢取和扣留。 

(3) 任何人抗拒或妨礙他人行使本條授予的權力，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及監禁3個月。 

(4) 凡根據第(1)款作出授權，有關公告須在憲報刊登。 

(由1962年第35號第6條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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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2 檢取貨品的出售和沒收 65 of 1999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1999年第65號第3條 

 

(1) 裁判官如信納就根據第11條檢取的受規管產品而言，已有違反本條例的罪行發生，則不論

是否有人已就該罪行被定罪，裁判官應處長的申請可命令將該等產品連同一併檢取的盛器沒收歸政

府所有。  (由1999年第65號第3條修訂) 

(2) 儘管第(1)款有任何規定，凡根據第11條檢取的受規管產品屬易毀消性質，處長可在根據第

(1)款申請將該等產品沒收前，安排將該等產品處置；在上述情況下，審理該項沒收申請的裁判官如

不信納就該等受規管產品而言，已有違反本條例的罪行發生，則他須命令將處置該等產品所得收益

(如有的話)，付予他認為是該等產品擁有人的人。 

(3) 本條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阻止處長運用其酌情決定權，在沒收令作出前，將根據第11條檢

取的受規管產品或其盛器，發還處長覺得是該等受規管產品或該等盛器擁有人的人，而在該情況

下，則無須就該等受規管產品或該等盛器作出沒收令。 

(4) 就第(2)款而言，“收益”(proceeds) 指在蔬菜批發市場出售後所得的收益經扣除根據有關規

例須繳付的任何費用或佣金後的餘款。  (由1969年第18號第4條增補) 

(由1962年第35號第6條代替)  
 


